关于选拔部分2003年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在校人员

转为人事代理人员的通知

人字[2006]33号
各学院、部、处级单位：

目前，我校2003年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的在校工作人员，经过近三年的工作实践，大多数同志工作积极主动，表现出较强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敬业精神，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肯定。为了保证工作连续性，也为了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和水平，经学校研究决定，从这批同志中选拔部分综合素质好、工作能力强、且本人愿意在北京理工大学继续从事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的优秀人员，将其转为我校人事代理人员。学校成立专门的考核组，根据各单位人员结构的现状、申请者工作能力和综合表现等确定转为人事代理人员名单。

一、申请者基本条件

1、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2003年9月入校工作的人员；

2、热爱中国共产党，忠诚于我党的教育事业；团结同事，有很强的团结协作精神；

3、热爱本职工作，有事业心和责任感；工作勤奋，讲求实效，工作业绩突出，工作能力强；

4、所在岗位要求很强的工作连续性者优先考虑。

二、申请选拔程序

1、个人提出申请，提交相关材料，主要包括《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在校人员转人事代理人员审批表》（见附件）、个人工作总结和其他可证明自己工作业绩的附件材料；

2、所在单位领导审核并签署意见；

3、人事处汇总，并向考核组提供各单位人员实际情况和编制情况；

4、学校考核组对申请者的思想政治和业务素质等进行综合考核（具体考核方式另行通知），确定拟转人员名单；

5、报主管校领导审批。

三、入校手续

最终审定人员全部实行人事代理制度，并与北京理工大学签订人事代理人员聘用合同书，新合同期限为三年，此前签订的入校合同书作废。

四、申报时间

请各单位将审核后的个人申请材料于6月15日前送交到人事处人事教育科，电话：68912334。

附件：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在校人员转人事代理人员审批表
人事处

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在校人员转人事代理人员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学历
	
	出生年月
	

	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现工作

岗位
	

	工作简历
	起止年月（中学起）
	工作部门
	工作岗位
	证明人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奖励、处分
	

	个人申请

理由
	                   本人签字：

                                年    月    日

	所在单位

推荐意见
	                  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考核组意见
	                         考核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主管校领导

意见
	                      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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